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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柴桑区行政许可中介服务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权力事项类型
	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审批部门
	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主管部门
	中介服务分类名称
	中介服务机构
需具备的资质
证书名称
	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需具备的资格证书名称
	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资格)管理部门
	中介服务结果(政务服务网申请材料)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定依据
	价格管理方式
	服务时限
	实施要求
	备注

	1
	编制区管权限交通建设项目（公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批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交通运输局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公路行业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或公路专业工程咨询资质证书
	高级工程师、工程师
	住建部门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3.《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评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发改委
	工程咨询
	工程咨询资质证书
	工程咨询相应专业职 称证书
	/
	节能报告评估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固定资产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评审
	

	3
	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分立、合并、终止、举办者变更财务清算报告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行政
许可
	区教育体育局
	区教育体育局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国有资产评估机
构服务
	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证书
、资产评估
资格证书
	会计师从业资格证、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财政部门
	注册资本验资报告、国有资产评估报告、财务清算审计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5.《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4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行政
许可
	区林业局
	区林业局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
	林业相关职称证书或咨询工程师证书
	林业部门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
	行政
许可
	区林业局
	区林业局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
	林业相关职称证书或咨询工程师证书
	林业部门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3.《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5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注销清算报告审计报告、注册资金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民政局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证书
	会计师从业资格证
	财政部门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离任审计报告、变更注册资金验资报告、注销清算审计报告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相关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6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注销清算报告审计报告、开办资金验资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民政局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会计师从业资格证
	财政部门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离任审计报告、变更开办资金验资报告、注销清算审计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相关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7
	慈善组织财务审计报告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民政局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会计师从业资格证
	财政部门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专项审计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8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行政
许可
	区气象局
	区气象局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雷电防护装
置检测资质
证书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专
业技术人员能力评价
证书
	气象部门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9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行政
许可
	区气象局
	区气象局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具备能力的
防雷技术服
务机构或地
方性法规明
确的机构
	/
	气象部门
	雷电防护装置技术评价报告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0
	建设项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行政
许可
	区气象局
	区气象局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具备能力的
防雷技术服
务机构或地
方性法规明
确的机构
	/
	气象部门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非前置条件，重大工程建设单位主动委托

	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行政
许可
	柴桑生态环境局
	柴桑生态环境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营业执照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市场监管部门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2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行政
许可
	区卫健委
	区卫健委
	检验检测服务
	检验检测资质证书
	具有相应资质(资格)
	市场监管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3
	水质检测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行政
许可
	区卫健委
	区卫健委
	检验检测服务
	检验检测资质证书
	具有相应资质(资格)
	市场监管部门
	水质检测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4
	职业健康体检、个人剂量监测、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和放射诊疗场所防护检测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行政
许可
	区卫健委
	区卫健委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证书或相关职称证书
	卫生健康部门
	职业健康体检报告、个人剂量监测报告、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场所防护检测报告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5
	土地使用权评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土地评估
	土地评估资质证书
	土地评估师
	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
	土地估价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6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研究报告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城乡规划编制
	乙级以上规划资质的技术成编单位
	/
	自然资源部门
	选址可行性论证报告编制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7
	地形图测绘(划拨土地)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测绘
	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地形图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测绘
	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地形图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8
	地形图测绘(出让)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测绘
	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提交标有近期现状的标准1：500~1：2000的标准地形图(含道路红线)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测绘
	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提交标有近期现状的标准1：500 ~ 1 ：2000的标准地形图(含道路红线)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19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及总平面图编制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城乡规划编制
	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城乡规划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建设项目规划方案设计文本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0
	建设项目日照分析报告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城乡规划编制
	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城乡规划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建设项目日照分析报告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工程设计、城乡规划编制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工程设计相关专业证书
	住建部门、自然资源部门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2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质证书
	矿业权评估师
	自然资源部门
	矿业权评估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3
	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评审备案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
	/
	/
	/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详查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4
	城市“五线”绘制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行政
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分局
	城乡规划编制
	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城乡规划相关资格证书
	自然资源部门
	项目用地所在区域“五线”图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5
	学校筹设、正式设立所需的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学校资产等证明
	初级职业培训学校筹设审批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人社局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国有资产评估机
构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会计师从业资格证、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财政部门
	注册资本验资报告、国有资产评估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6
	学校分立、合并、终止、举办者变更财务清算报告
	初级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
	行政
许可
	区行政审批局
	区人社局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
、国有资产评估机
构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会计师从业资格证、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财政部门
	注册资本验资报告、国有资产评估报告、财务清算审计报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市场调节价
	合同约定
	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27
	生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取水许可(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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